《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
（征求意见稿）

【立法目的】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业机械推广工作，推动农业机械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转化应用，鼓励和支持使用先进、适用、安全、绿色的农业机械，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适用范围】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农业机械推广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农业机械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机械和农业机械化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
【基本原则】第三条  农业机械推广遵循因地制宜、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的基本原则。
【政府职责】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农业机械推广和管理工作保障机制，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全额保障。
【部门职责】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机械推广管理工作。
科学技术、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规划、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业机械推广相关工作。
【推广体系】第六条  本省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推广机构（以下简称农业机械推广机构）、农业机械科研机构、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农业机械推广服务组织和个人相结合的农业机械推广体系。
【推广职责】第七条  农业机械推广机构属于公共服务机构，履行下列公益性职责：
（一）参与制订农业机械推广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对农业机械新装备新技术开展引进、试验和熟化应用，对适宜推广的农业机械进行示范、推广；
（三）提供农业机械推广咨询、信息服务；
（四）组织技术和技能培训，宣传普及农业机械新技术；
（五）指导下级农业机械推广机构、其他农业机械推广服务组织和个人的农业机械推广活动；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队伍建设】第八条  地方各级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应当根据所服务区域的种养规模、服务范围和工作任务等合理确定，保证公益性职责的履行。
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岗位设置应当以专业技术岗位为主。乡镇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岗位应当全部为专业技术岗位，县级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岗位不得低于机构岗位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省、市级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岗位不得低于机构岗位总量的百分之七十。
【设施建设】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具备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培训所需的场所和基地，支持农业机械应用场景建设。
农业机械推广机构的推广服务设施基本建设项目应当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建设计划。重大农业机械推广列入本级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农业农村、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与计划，确定重大农业机械推广项目，由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推广模式】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给予补助等方式，鼓励农业机械科研机构、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等创新推广方式，开展农业机械推广服务。
鼓励农业科研机构设立农业机械推广岗位，将科技人员从事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的实绩作为工作考核和职称评定的重要内容。
【推广要求】第十一条  取得农业机械鉴定证书、3C认证、自愿性认证或者通过试验，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的农业机械，可以在本地开展示范推广。
【信息智能化建设】第十二条  本省支持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农业机械装备和农业机械作业中的应用，探索采取场景模拟、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方式创新推广机制与方法。
【鼓励引进】第十三条  鼓励引进国外、省外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产品。
【农机选用】第十四条  农业机械的选择和使用应当尊重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意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指定的农业机械产品。
【禁止规定】第十五条  禁止推广、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农业机械、国家规定报废的农业机械或者非法拼装的农业机械。
【转致条款】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责任】第十七条  从事农业机械推广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农业机械推广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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